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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並要求小型餐飲業者將廢食用油交由清潔隊或合格業者回收。至於事業產出之廢食用

油，由環保署研議擴大列管。 

(六)落實三級品管：一級品管（業者自主品管），自 103 年 10 月 31 日起強制業者自主品管

，定期檢驗原料、半成品及成品並追蹤源頭。二級品管（第三方驗證），自 104 年 1 月 1

日起強制業者接受第三方驗證衛生安全管理。三級品管（稽查抽驗），強化政府稽查抽

驗量能，全面加強稽查食用油品業者。 

(七)食品追溯追蹤：強制食用油脂業者於 103 年 10 月 31 日建立從原料至產品的流向紀錄，8

大食品業別於 104 年 2 月 5 日實施，其他食品業別也將依序實施。並推動食品雲，逐步

要求食品業者使用電子發票，以利追溯及流向資料勾稽管理。 

(八)食品 GMP 改革：食品 GMP 制度之精進措施經濟部提早自 104 年 1 月 1 日全面施行。 

（三十一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高鐵田中站興建完工後，南投和名間

兩地利用田中站的機會大增，要求協助拓寬南田路經費問題所

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8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5322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7-10-308） 

許委員針對高鐵田中站興建完工後，南投和名間兩地利用田中站的機會大增，要求協助拓寬

南田路經費所提質詢，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查南田路之公路編號為縣道 150 線，長度約 8 公里（南投都市計畫區外緣至彰化縣界），為南

投縣政府轄管權責。 

二、另查本案尚未辦理可行性評估等先期作業，故有關本案路段之交通衝擊量化、短中長期改善方

案（採危險瓶頸路段局部改善或全線拓寬）、是否將彰化縣境內之 150 線路段（縣界至高鐵

站）納入整體評估，及是否應依「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」實施

環評等議題，仍待進一步評估確認；應由南投縣政府先行完成相關先期作業後，再研議後續

事宜。 

（三十二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處理食藥安全事件要尊重專業，應以

民眾安全及需求為依歸，謀定而後動，尚未決定前則要廣納眾

言，傾聽專家的意見，決定了之後就是貫徹到底等問題所提質

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8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5317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7-10-303） 

許委員就處理食藥安全事件要尊重專業，應以民眾安全及需求為依歸，謀定而後動，尚未決

定前則要廣納眾言，傾聽專家的意見，決定了之後就是貫徹到底等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衛生福利

部查復如下： 


